
 

 
340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7 期 院會紀錄 

生寒暑假期間，除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等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外，得不必到

校；又其應返校服務及研究進修日數，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與同級教師會協商後

訂定之，其總日數為 2 日至 7 日。至教師超過服務時間，得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酌予

獎勵（如支給加班費、擇期補休或核予行政獎勵等）。 

（八十九）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文化部補助金馬獎頒獎典禮及相關活

動之預算過低，及應動用預備金擴大辦理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88） 

陳委員就文化部補助金馬獎頒獎典禮及相關活動之預算過低，及應動用預備金擴大辦理一事

提出質詢乙案，經交據本院文化部（以下簡稱文化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於機關預算中設預備金。第二預備金則編列於中央政府總預算中

。有關第一預備金之動支，依預算法第 64 條規定，本部執行歲出分配預算遇經費有不足時，

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行政院）核定後，轉請中央主計機關備案。第二預備金之動支，應具

備預算法第 70 條之要件（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原列計畫費用

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或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始得報請行政院

核定動支。 

二、本部前已與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研議其可行性。金馬執委會現正規劃今（102）年度第 50

屆金馬獎及金馬影展系列活動，初步預定於台北市辦理，且擬向台北市政府申請經費補助。

若補助款不如預期，致發生經費缺口時，將另函請本部依預算法相關規定申請動支預備金。 

三、另關於邀請歷屆金馬獎影帝、影后、導演參加第五十屆金馬獎活動事，本部將請台北金馬影展

執行委員會納入籌備規劃之參考。 

（九十）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動物用藥品氯黴素之殘留標準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4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70） 

呂委員就動物用藥品氯黴素之殘留標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我國禽畜水產品動物用藥之管理分工，前端藥品之核准登記或禁止製造、輸入等係由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負責，其目的為生產源頭之管理；後端由本署依據核准登記使用之範圍，經風險評

估後訂定殘留標準，用以監測農民是否正確使用動物用藥品，及確保消費者飲食安全。 

二、氯黴素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禁止供產食性動物使用之動物用藥，該類藥物於禽、畜及水產

等肉品中即應不得檢出，亦不得訂定殘留標準，此項管理規範對於國內生產製造或國外進口

之肉品一體適用，因此不論國內生產或進口之肉製品，皆不得檢出。若肉品經檢驗含有氯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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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需全數銷毀或退運，防堵非法產品流入市面。 

（九十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環境基本法中已明訂污染者負責之基

本精神，中央主管單位應制定相關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4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6-1092） 

陳委員就環境基本法中已明訂污染者負責之基本精神，中央主管單位應制定相關環境損害賠

償制度一案，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查復如下： 

一、目前我國對於環境損害責任問題，除循司法途徑請求民事損害賠償外，近年來愈多受害民眾依

據公害糾紛處理法規定的調處及裁決程序尋求處理，已發揮減輕法院負擔及迅速、經濟、有

效處理人民糾紛之功能。惟環境損害之發生係綜合各種肇害源結合累積而成，常囿於因果關

係認定不易、被害人舉證困難、損害數額過鉅及加害來源不明，致受害者無法獲得適當損害

填補。因此，本院環保署已積極研議更完整的環境責任法制。 

二、有鑑於環境責任法制涉及議題複雜，本院環保署爰分別委託台大法學基金會及銘傳大學等學術

單位，協助蒐集、研析國內外相關資料，並研議提出「環境責任法草案」及相關配套措施，

包括草案條文、列管事業篩選原則、保險及基金細部設計等議題。 

三、環境責任法草案之建構，係以限額推定過失責任及推定因果關係為主，訂明特定責任主體及責

任範圍為基礎之損害賠償制度，並以舉證責任轉換，輔以人身財物損害責任保險、自然資源

損害責任保險及相關基金之配置，以期人身、財物及自然資源之損害能獲得適當之填補。 

四、綜上，本院環保署已積極研議本案相關議題，近期將儘速提出草案版本，並與政府有關部門進

行研商釐清問題後，再行安排公聽會或研商會邀請專家學者、相關產業及團體代表參與，以

尋求共識及落實推動本法案。 

（九十二）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辦

理海巡岸際雷達系統保養及維修計畫，未依規定責成廠商儘速

完成修復及督促廠商儘速辦理展延，致影響雷達系統之順利運

作及該局任務之進行，誠屬失當；復未嚴謹確實辦理計畫之履

約及驗收作業，導致違約金計算錯誤，損及政府權益」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4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73） 

呂委員玉玲針對「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辦理海巡岸際雷達系統保養及維修計畫，

未依規定責成廠商儘速完成修復及督促廠商儘速辦理展延，致影響雷達系統之順利運作及該局任務


